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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中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教授兼文學院院長、科技部人文司文學二學門召集人

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撰寫與審查重點 
（文學二學門）

陳國榮＊

文學二 （外文學門） 所涵蓋的領域除了傳統的英國文學、美國文學外，還有
文化研究、文學理論、族裔文學、以及第二外語，如德文、法文、西班牙文、

俄文、韓文、日文等。因此，看似性質類似的領域 （外國文學），其實包羅萬
象。在審查過程中，審查委員都小心翼翼、格外謹慎，嚴肅地對待每件申請案。

一、 計畫分類

除了我們常見的「一般型研究計畫」與「新進人員研究計畫」外，學者還

可以申請「學術性專書寫作計畫」、「經典譯注計畫」（「人文行遠專書寫作計畫」

通常是由資歷豐富，研究成果豐碩的學者申請）以及去年剛推出的「鼓勵女性

從事科學及技術研究專案計畫」。技專校院教師還可申請「鼓勵技專校院從事實

務型研究專案計畫」，另外也有專供甫獲博士學位者所申請的各類「博士後研究

計畫」。

二、 計畫內容

外文學門撰寫以及審查計畫書衡量標準為「原創性」及「創新性」。計畫主

持人在研究計畫內容中應清楚說明計畫企圖解決的問題、預期成果和現有相關

的研究的異同、執行計畫將採用的研究方法與步驟，以及預期的學術貢獻或其

他實務績效。計畫書的重點應該是計畫構想的陳述，而不宜僅著重在已完成的

研究成果，更不適合在計畫書大篇幅摘錄或引述過往的研究成果。除此之外，

外文學門也強調，計畫書的內容與當年度計畫申請截止日前已投稿或發表之論

文不得重複。雖然有些學門或許有不同的做法，但如果計畫主持人將已經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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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論文，或是正要發表或已經投稿的論文，改寫成計畫書，難免會牽涉到學術

倫理的問題。同樣地，如果計畫主持人在開始執行研究計畫前已經把計畫書所

預計的成果發表為期刊論文或是專書，這同樣也會引發一些不必要的學術倫理

問題。

外文學門的申請注意事項中敘明：「計畫內容若與已投稿或發表之論文 （含
學位論文） 性質接近，或為其延伸研究，計畫主持人必須明確說明已完成部分與
計畫的新增研究部分如何區分，以及計畫如何超越舊作的學術貢獻。」這點新

進人員必須特別注意。新進人員申請計畫時，常常是剛獲得博士學位，或是新

任教職，研究能量和成果自然不是那麼豐富，難免會依賴其寫作博士論文的經

驗或是相關內容，作為研究計畫的主軸。因此，如何將研究計畫內容和博士論

文做明確的區隔則相當重要。否則可能遭到審查委員質疑：「計畫主持人花這麼

多時間完成博士論文，對所設定的主題應該研究地非常透澈了，為什麼還要繼

續研究相同的主題呢？」尤其是，有時新進人員計畫的研究標的，不僅作者一

樣，連作品也完全一樣。在這個情況下，審查委員或許就會提出疑問：「計畫主

持人是否有能力去做博士論文主題以外的研究？」這點可能也要請新進人員多

多考量。

科技部向來鼓勵申請「多年期計畫」。然而若計畫主持人的計畫只核定一

年，則必須於申請書內敘明前一年度研究進度，並說明新年度的工作重點，再

重新申請次一年度的計畫。之前曾有計畫主持人以為次年度科技部會自動核撥

經費，事實並非如此。如果沒有重新申請，補助就會終止。申請多年期計畫者

必須特別留意是獲得多年期還是一年期補助。

三、 研究成果

自上年度開始，研究成果由過去的 5年內著作改為 「10年內最具代表性或
與計畫內容相關之學術著作全文 （至多 5篇，其中 1篇為 5年內），以 PDF電子
檔上傳」。有些學者或許會質疑，10年代表作會不會對新進學者或是較資淺的學
者比較不利呢？事實並非如此。本年度很多學門公布補助結果，有許多新進或

資淺人員獲得補助，也有不少較資深的學者中箭落馬。因為大家都只能提出 10

年內的代表性研究成果至多 5篇，較為資淺的學者若能提出和資深學者同樣的 5

篇研究成果時，審查委員反而會更為肯定，認為這些資淺的學者在較短的時間

內仍能與資深學者發表同樣質量的研究成果。這也是我們今年注意到的一個較

為奇特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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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文學門申請注意事項也提到：「上傳文件應以原出版頁面呈現，並納入版

權頁、目次等基本資料。專書如篇幅過多，可掃描前述之基本資料及自選的代

表性章節上傳。」 這些上傳的文件多少反映出計畫主持人的態度是否嚴謹。如果
上傳的文章僅僅是Word檔案，甚至連頁碼都沒有，更別提相關的出版資訊。這
樣很難說服審查委員，這是一篇嚴謹的文章。另外，對於剛拿到博士學位不久

的學者，外文學門通常會把博士論文視為代表著作。當然，如果論文篇章另以

期刊或是專書論文方式刊登者，自然不能重複計算。因此，新進人員在一兩年

內，除了博士論文之外，若能再發表一兩篇論文，研究成果方面自然就會受到

一定的肯定。

另外，代表性研究成果表填寫時必須留意：「需與上傳的 5篇研究成果配
合。上傳之研究成果與代表性研究成果表表述事項相異者，將納入審查評分考

量。」 上一年度的申請案中不少都有這個問題，常常代表性研究成果表所撰寫之
內容和所上傳的 5篇著作有所出入，造成審查委員很難評定。因此，特別建議
計畫主持人在撰寫代表性研究成果內容時，應將重點放在自己所上傳的那 5篇
研究成果著作。如果計畫主持人上傳的 5篇著作和代表性研究成果表自我評述
的 5篇完全不同，自然對審查評分產生不利的影響。

四、 著作目錄

著作目錄以 2頁為限，其中包含專書、期刊論文、專書論文、研討會論
文、以及技術報告或其他學術成就等。外文學門有個比較特殊的規定，為了鼓

勵國際化，「以中文出版的著作，若以其他語言再次在國際出版，可以最近之出

版日期表列，但以一次語言轉換為限」。換言之，如果一篇論文原來以中文發

表，但是以英文改寫在國際期刊刊登，仍然可以以最近刊登的時間當作發表的

時間。

此外，因應國際學界出版的壓力，市面上出現越來越多的 predatory 
journals。這種期刊著眼於商業利益，以能迅速出版為誘因，吸引學者支付不合
理的刊登費用，來迅速累積研究成果。這些刊物的界定有時常常難以初步判

斷。例如常常以容易與國際知名期刊混淆的名稱，來吸引學者投稿。如何判定

自己投稿的刊物品質，也是學者必須特別留意與警覺之事。而列入著作目錄的

文章，若是名稱容易混淆者，也建議要把出版單位列上，讓審查委員清楚了解

該期刊的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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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經費編列

經費編列不宜過於浮濫應該是申請計畫基本的原則。不宜抱持著多編列預

算，等著審查委員刪減的心態。不合理的預算編列很容易讓審查委員對該申請

案的觀感不佳。例如，編列好幾位助理，或是編列與市價相差太遠的設備預

算。假設大約五、六萬元就可以買到非常高階的筆記型電腦，但是計畫主持人

卻編列十幾萬元經費。固然有如此昂貴的產品，問題是，政府預算為何要補助

此計畫購買如此高階的筆記型電腦？另外，科技部鼓勵計畫主持人隨計畫申請

出席國際會議經費，請於計畫書提出具體之規劃與說明，以及與研究計畫的關

連性和可能效益。另，如計畫主持人有聘任勞僱型助理的需求，在申請時也可

以編列相關經費。總之，經費編列應以實際需求為主，並考量其合理性，以求

資源妥善運用。

六、 計畫內容審查重點

如果計畫書內容與當年度計畫申請截止日前已投稿或發表論文重複，這個

計畫案將不予推薦。當計畫主持人已經把文章投稿或發表了，實在無法合理化

說明，為何還要申請同樣內容或主題的計畫。如前所敘，這不但是個嚴重的瑕

疵，也可能會涉及學術倫理問題。一份計畫書應該是一個研究提案 （proposal），
而不是一份摘要 （abstract） 加上論文內容。研究計畫內容不應該是一篇似乎已完
成的論文稿。

申請案未通過時，計畫主持人所看到的評論有時會有「問題意識不夠清楚」

這種字句。這當然是一個複雜的議題，必須依個案討論，無法給一個通用的具

體答案。因為計畫書是一個提案，當然必須提出計畫到底要做哪一種研究？這

個研究完成後，會有何種預期效果？簡單來說，計畫書是要說服審查委員，為

何這個計畫值得科技部補助來完成。還有一個常發生的問題就是，計畫主持人

有時會直接剪貼過往計畫書當成新的計畫書內容，即便主持人有加以說明，但

是相同之處篇幅太長的話，自然會被視為計畫撰寫不嚴謹的表現。

七、 研究成果審查重點

著作目錄原則上僅為審查參考，不為評分依據。即便如此，如果目錄編列

過於浮誇或是鬆散，對計畫主持人的最後評分仍會不利。例如，所列的文章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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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頁碼及出處，或是網路期刊無法取得有效連結。這種做法就好像要審查委員

自己去網路搜尋。當審查委員看到這種鬆散而不嚴謹的研究成果以及著作目錄

的陳列方式時，難免會認為主持人的學術訓練不良或研究態度不佳。畢竟任何

在計畫書中所陳列的內容都是代表計畫主持人對申請科技部計畫的態度，亦是

檢驗主持人的治學嚴謹度。

八、 要如何看待科技部專題計畫？

這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每位學者申請計畫的酸甜苦辣經驗，常常是如

人飲水，冷暖自知。目前仍有不少學校要求在升等時，必須有一定數量的科技

部計畫。換言之，如果一個學者沒有獲得科技部計畫的補助，要升等可能就非

常困難。在這種情況下，外在的因素就逼使很多學者非要申請科技部計畫不

可。因此，是否獲得補助，也常是攸關職涯生存的問題。如果沒有這種壓力，

或許我們 （尤其是人文學者） 會問，我們學術生涯中是否一定要執行科技部計
畫？到底我們應該把科技部計畫當成一種額外的福利，可以讓我們在從事研究

時能有更多的圖儀設備，抑或出國參加會議或移地研究時能得到差旅費的補

助？還是說，我們把科技部計畫視為人生大事，沒有獲得補助就好像人生灰

暗，失去了一切希望？或許有人曾在申請過程中，遭遇過一兩次的挫敗，因此

一輩子就和科技部計畫斷絕關係，永不往來 （不申請也不審查）。到底要如何看
待科技部計畫，或許每位學者在不同時期都會有不同的思考。但是我相信，科

技部計畫絕不是我們人生的一切，也絕非是判斷我們學術成就的唯一指標。


